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14）沪二中刑(知)终字第7号

　　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宋某某。

　　辩护人尚杰、高翼飞，上海市聚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张某某。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宋某某、张某

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一案，于2014年11月25日作出(2014)普刑(知)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

判决后，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以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量刑不当为由，提出抗诉

；原审被告人宋某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审理过程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认

为抗诉不当，向本院撤回抗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

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邢某某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宋某某及其辩护人尚杰

、高翼飞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依据证人管某某、肖某、谢某某的证言，商标权权属材料、

商标授权书、员工在职职务证明书、劳动合同书、鉴定报告、报案报告、相关照片、订

单、送货验收单、油漆入库记录、油漆款记录表格、付款凭证说明、库存清单、实物账

册、银行转账明细、相关涉案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安机关出具的关于本案案发经过及宋

某某、张某某被抓获的说明，原审被告人宋某某、张某某的供述等证据判决认定：

　　“飞马”注册商标依法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

，受法律保护。商标权利人是东莞市锐达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达公司)，核定使用

商品为涂料。

　　某某化学(太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于2011年3月24日从“飞马”注册商标

权利人锐达公司处获得普通商标许可使用权，许可使用期限为2011年3月25日至2016年

3月24日止。宋某某原系某某公司业务员，于2013年1月起与张某某共同谋划将宋某某从

某某公司偷出的“飞马”商标标识，在未经商标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贴在张某某生产

的涂料上，再由宋某某销售至湖南派丽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丽公司)。自

2013年1月起至2013年7月，两名被告人共同生产、销售假冒“飞马”注册商标的涂料非

法经营数额达人民币20余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013年7月17日公安机关在本市青

浦区白鹤镇万狮村2队厂房二楼查获“飞马”注册商标及贴有上述商标的涂料若干。

2013年8月1日，某某公司代理人对派丽公司生产现场的涂料进行鉴定，结论为派丽公司

生产现场贴有“飞马”注册商标的89件商品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

　　2013年7月17日，张某某被公安人员在本市青浦区白鹤镇万狮村2队厂房二楼当场抓

获；2013年7月18日，宋某某被公安人员在某某公司办公场所当场抓获。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认为，宋某某、张某某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在同一

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擅自生产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并销售，非法经

营数额20余万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宋某某有期徒刑

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三万元；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扣押在案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及犯罪工具，依法

予以没收。

　　宋某某上诉提出，其从2013年3月才开始销售假冒飞马牌涂料，之前销售的系张某

某处生产的科利德牌涂料，原判认定其犯罪时间不当，认定犯罪金额的依据不足，同时

其具有积极投案的意愿，构成自首，据此提出原判量刑过重。其辩护人还提出，根据两

被告人的供述及实施的行为，结合交易习惯、记录及气温条件等客观情况，可以证实本

案犯罪期间为2013年3月至7月，且涉案涂料的非法经营数额应在17万元以下，请求本院

考虑到宋某某具有自首情节、取得被害人谅解等，对宋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认为，原判认定宋某某、张某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的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量刑并无不当。关于宋某某的犯罪金额，经查，原判根

据相关电子对账单及两被告人的供述等，认定宋某某的犯罪时间及金额并无不当，宋辩

称其自2013年3月开始销售假冒“飞马”注册商标的涂料并无证据证实。关于宋某某的

到案情况，经查，公安机关系在宋办公场所将其抓获，宋未有任何投案意愿的外在行为

表现，故宋不具有自首情节。综上，建议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4)普刑(知)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认定

事实的证据，均经一审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本院审理查明

的事实和认定依据，与原判相同。

　　关于宋某某等销售假冒“飞马”注册商标的犯罪时间及金额的认定。经查，关于本

案犯罪起始的时间，宋某某到案后多次供述始于2013年1月，后又多次供述始于2012年

10月，前后两种供述均较稳定，而张某某到案后均供述始于2012年10月，结合在派丽公

司现场查获的假冒飞马牌油漆桶实物等，原判认定宋某某、张某某自2013年1月开始实

施犯罪的证据确实充分，并无不当。至于宋某某提出其从2012年10月至2013年3月间向

派丽公司销售的系科利德牌油漆，并无其他证据可予证实，且其于2012年2月起向派丽

公司销售科利德牌涂料，因产品不符合要求，在同年6月停止交易，派丽公司后请求其

继续提供飞马牌涂料，故宋关于2012年10月开始又销售科利德牌涂料的辩解亦不符合常

理，本院不予采纳。原判根据派丽公司出具的相关油漆款转账明细及付款凭证说明，结

合某某公司出具的2012年10月之后与派丽公司之间再无交易且之前货款均已结清的说明

，扣除不属于飞马牌注册商标核定使用范围的其他商品的数额，认定宋某某等于2013年

1月至7月间销售假冒“飞马”注册商标的犯罪金额为20万余元并无不当，且能得到宋某

某、张某某在侦查阶段对涉案金额多次供述的印证。故宋某某及其辩护人的相关上诉理

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宋某某、原审被告人张某某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在同一

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擅自生产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并销售，非法经

营数额20万余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依法应予惩处。关于宋某



某是否具有自首情节，经查，宋某某系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宋辩称有自动投案的意愿

，但未付诸行动，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宋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宋具有自首情节的上诉

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原审法院根据原审被告人宋某某、张某某犯罪的事实、性质

及情节等，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且审判程序合法。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关于撤回

抗诉的意见，符合法律规定，另建议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正确。据此，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零八条之规定，裁

定如下：

　　准许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撤回抗诉。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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